
109學年度第二學期柑園國中各領域學習課程 
第三次定期評量與平時評量標準 

 
◆依 110年 5月 24日新北教國字第 1101004064號函，修正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各領域學習 

  課程第三次評量方式，如下： 
 
一、各領域平時及定期成績比例： 

領域 平時 定期 

國文領域 100% 0% 

英語領域 100% 0% 

數學領域 100% 0% 

社會領域 100% 0% 

自然領域 100% 0% 

科技領域 100% 0% 

健體領域 100% 0% 

藝文領域 100% 0% 

綜合領域 100% 0% 

 

二、各領域平時成績評量標準： 

領域 平時成績評量標準 

國文領域 紙筆成績 20% 作業成績 30% 平時學習態度 40% 口語表現 10% 

英語領域 聽力及口說 40%  上課表現 40%  出缺席 20% 

數學領域 
小考成績 40%(多次中擇優 3次平均)  作業成績 40% 

平時學習態度 20% (態度成績分數 60~95分) 

社會領域 分組上課表現 25%  作業成績 45%  出缺席 30% 

自然領域 出席率 30%  參與率(課堂上回覆、反應態度…)30%  小考 40% 

科技領域 
資訊 出缺席、上課參與 40%  單元測驗 10%  作業成績 50% 

生科 出缺席、上課參與 40%  單元測驗 10%  作業成績 50% 

健體領域 
體育 體適能術科 60% 平時表現 40% 

健教 線上測驗 50% 平時表現 40% 

藝文領域 

音樂 出席與秩序 30%  用具攜帶 30%  學習單、小考 40% 

美術 出席與學習態度 30%  用具攜帶 10%  學習單、小考 60% 

表藝 出席與秩序 30%  用具攜帶 30%  學習單 40% 



綜合領域 

家政 學習單成績 50%  上課參與 30%  口語表現 20% 

輔導 學習單成績 50%  上課參與 50% 

童軍 心得 50%  上課參與 50% 

 


